
劳动者进入用人单位后有合同、 有底薪、 有工牌， 但未必构成劳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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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同志：
4个月前的一天， 我在

过斑马线时被一辆出租车撞
倒， 身上多处受伤。 交通管
理部门查明， 出租车司机王
某不但超速驾驶， 而且还是
酒驾， 因此， 认定王某负事
故的全部责任。

事后了解到， 出租车系
王某个人的， 挂靠在某出租
车运输经营公司名下 ， 投
保 了交强险和商业第三责
任险。 我经治疗在伤情基
本 稳 定 后 做 了伤残鉴定 ，
构成八级伤残， 产生的医疗
费、 误工费 、 护理费等损
失30余万元。

由于王某是酒驾， 保险
公司赔偿的数额和王某本人
的赔偿能力有限， 所以， 我
想让王某与出租车公司一起
对我进行赔偿。

请问， 我可以把出租车
公司一同起诉到法院吗？

读者： 米颖

米颖读者：
你可以把王某、 保险公

司和出租车公司一同起诉到
法院。

当前， 出租车均是挂靠
在出租车公司 （被挂靠人）
的名下， 按期向其支付管理
费等， 并以被挂靠人的经营
许可证和名义从事运输经
营 。 由于被挂靠人从挂靠
经 营活动中获得了利益 ，
因此也应当承担相应的义
务 和责任 。 出租车公司作
为被挂靠人， 不能以自己并
非是真正的车主和实际承
运 人 ， 与受害人之间不存
在客运合同关系为由， 来推
卸责任。

如果被挂靠人只管向挂
靠人收钱， 而对挂靠人的有
关侵权行为不承担责任， 显
然是不公平的， 也不利于保
护被侵权人的权益。

为此，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
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
的解释》 第3条规定： “以
挂靠形式从事道路运输经
营 活动的机动车发生交通
事故造成损害， 属于该机动
车一方责任， 当事人请求由
挂靠人和被挂靠人承担连
带 责任的 ， 人民法院应予
支持。”

根据以上规定， 本案的
赔偿主体包括交强险保险公
司 、 车主王某和出租车公
司， 因此， 你的损失首先由
保险公司在交强险限额范围
内先行赔偿， 对于不足的部
分既可以要求王某负责赔
偿， 也可以要求王某和出租
车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在出租车挂靠经营中，
挂靠人———司机承担出租车
的灭失风险以及维修义务、
各种费用等， 还要缴纳管理
费， 资力往往比较薄弱。 而
出租车运营公司从挂靠经
营 活动中获得了利益 ， 甚
至是巨大的利益， 具有较强
的经济实力。 因此， 在遭遇
出租车交通事故伤害时， 受
害人一定要把出租车运营公
司一同列为被告， 这样可以
保证自己得到及时、 充分的
赔偿。

（潘家永）

过斑马线时被出租车撞伤
可要求出租公司连带赔偿

劳动者入职用人单位后， 或
接受用人单位的培训， 或发给员
工牌、 工作服， 甚至有合同、 有
底薪， 这些看似符合劳动关系的
情形， 实际未必就一定构成劳动
关系。 因此， 在某些特殊岗位工
作的人员， 应特别注意提防下面
四个误区。

误区一：
《主播经纪协议》 就是

劳动合同？

【案例】 丽娜凭借天生丽质
与某网络科技经纪公司签订一份
《主播经纪合同》， 公司每月向丽
娜支付保底收入5000元。 该公司
安排其在某网站上的指定直播房
间主播。 该经纪合同还对丽娜工
作内容、 双方权利义务、 权利归
属、 合作费用、 收益分配、 违约
责任等进行了约定。

工作到6个月时， 丽娜以公
司未按规定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
为由退职， 并向劳动争议仲裁委
员会申请仲裁， 请求确认其在岗
期间与经纪公司存在劳动关系，
要求经纪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关系
经济补偿金。 未得到仲裁委的支
持后， 她又诉至法院， 亦被法院
驳回。

【评析】 劳动关系是当事人
双方通过合意由劳动者一方提供
劳动、 用人单位一方给付报酬所
形成的具有经济人身从属性的权
利义务关系。 劳动关系的核心是
劳动的地点、 内容、 方式、 过程
以 及 在 即 便 无 工 作 但 劳 动 关
系 仍 然存续的情况下 ， 还需受
到用人单位的约束， 约束的方式
既包括规章制度， 也包括具体的

管理行为。
本案中， 双方签订的合同为

经纪合同， 而非劳动合同。 丽娜
的主要工作在其家中完成， 无需
到被告公司办公场所上班， 亦无
需遵守公司规章制度。 因此， 双
方 之 间 对 权 利 义 务 关 系 的 约
定 不 符合劳动关系的特征 。 既
然不存在劳动合同关系， 公司当
然无需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
偿等费用。

误区二：
《证券委托代理合同》

等同于劳动合同？

【案例】 刘某与某证券公司
签订 《委托代理合同》， 合同约
定刘某任证券经纪人， 公司委托
刘某进行客户招揽、 客户服务等
活动 ， 公司向刘某支付代理报
酬。 一年期合同到期后， 双方未
再续签合同。

之后， 刘某要求公司支付解
除合同经济补偿金未果后， 向劳
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请
求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
金及加班费、 未休年假补偿等。
仲裁未予支持其请求， 刘某诉至
法院后被驳回。

【评析】 证券经纪人是指接
受证券公司的委托， 代理其从事
客户招揽和客户服务等活动的证
券公司以外的自然人。 本案中，
刘某与某证券公司已签订 《委托
代理合同》， 据此可知 ， 双方之
间建立的是委托代理关系， 而非
劳动关系。

由于刘某无法提交其与公司
建立劳动关系的有效证据 ， 因
此， 刘某要求确认其与公司之间

存在劳动关系的诉讼请求缺乏事
实及法律依据， 当然不会得到法
律的支持。

误区三：
代驾司机有工牌 、 工

服， 当然属于劳动关系？

【案例】 赵先生通过网上招
聘入职某代驾公司工作。 双方签
订的 《代驾协议》 约定： 赵先生
作为代驾司机可以打开公司特定
软件， 如果有客户需要代驾， 即
可以联系附近要求代驾的客人并
为其进行代驾业务。

同时， 公司按20%收取信息
服务费， 该费用在代驾司机提供
服务成单后由公司从其预存款中
扣除。

此外， 公司还为赵先生提供
专用代驾工牌、 工服。 可是， 在
工作7个月后， 赵先生退出与公
司之间的代驾关系， 并以双方未
签劳动合同为由申请劳动仲裁。
仲 裁 委 裁 决 驳 回 赵 先 生 的 仲
裁申请。

【评析】 本案中的代驾关系，
实质上就是代驾公司为代驾司机
提供一个信息平台， 承担的是信
息传递作用。 代驾司机什么时间
接活， 什么地点接活， 什么时间
休息 ， 何时解约 ， 完全自主决
定， 不受公司约束和管理。

在收入方面， 代驾司机直接
向客户收取代驾费， 其收入并非
由公司支付报酬。 与正常劳动关
系下领取工资不同， 此时的代驾
司机还需向代驾公司支付信息服
务费。 至于代驾公司为赵先生提
供的工牌、 工服等， 都不足以证
明双方存在劳动关系。

误区四：
保险员有合同 、 有底

薪， 符合劳动关系？

【案例】 吕小姐经某保险公
司培训合格后成为保险代理业务
员， 双方签订的 《保险代理合同
书》 约定： 保险代理员达到公司
要求的最低成绩， 每月底薪1000
元， 绩效薪水按完成业务量统一
核算。 若代理员在半年时间内，
有3个月未完成最低成绩， 公司
有权解除合同。

事后， 吕小姐在5个月时间
里， 就有3个月未达到最低成绩。
因此， 公司不仅未向吕小姐支付
这3个月的底薪工资， 而且依据
合同约定解除其保险代理合同。
吕小姐申请劳动仲裁后， 仲裁委
以吕小姐的申诉不属于劳动争议
仲裁受理范围为由， 做出不予受
理决定。

【评析】 吕小姐与公司签订
的保险代理合同 ， 并非劳动合
同 。 双 方 基 于 保 险 代 理 合 同
形 成 的是委托代理关系 ， 即保
险 公 司 委 托 吕 小 姐 在 授 权 范
围 内 代理保险业务 ， 承担该行
为产生的法律责任， 吕小姐从事
约定的代理行为， 并在取得一定
绩 效 时 获 得 公 司 支 付 的 代 理
费薪水。

保险代理合同的订立， 并不
直 接 或 间 接 地 构 成 双 方 之 间
的 劳 动合同关系 。 双方基于本
合同产生的纠纷， 吕小姐可另行
主张权利。 否则， 吕小姐继续按
劳动关系主张权益， 不会得到法
律的支持。

杨学友

赠与是指赠与人将自己的财
产无偿给予受赠人， 是一种乐善
好施的表现。 可是， 最近一则新
闻引起了人们对违背赠与人本意
的赠与是否可以撤销等问题的关
注与讨论。

误捐善款可否要回引关注
深圳市民李先生在浏览到

“白血病的哥哥文飞达急需50万
治疗” 的项目时， 决定予以300
元捐款， 但因为输入法的问题，
没有输对金额 ， 也没有看清项
目， 鬼使神差的把30000元捐给
了河北慈善联合基金会支持的一
个名为 “关爱残疾人陈兰堂” 的
项目 ， 该项目的目标善款仅为
1320元。

随后 ， 李先生向河北慈善
联 合 基 金 会 主 张 退 回 钱 款 ，
一 开 始 却 遭 到 了 该 基 金 会 的
拒绝， 随后基金会又改口称可以
退回。

在这里， 李先生不仅愿意捐
赠的目标变了， 而且捐赠的金钱
数额也违背了他的心愿。

追寻导致李先生产生这种失
误的原因， 从大的方面讲， 是由
于 科 技 的 进 步 与 电 子 信 息 网
络 的 迅猛发展 ， 通过微信等社

交平台即使网络捐款成为可能，
也给需要社会帮助的人群增添了
希望。 然而， 与这种筹集善款方
式相伴而生的还有一些问题， 即
捐款人误捐善款， 这些善款能不
能要回？

按照一般人的理解， 这些误
捐的善款是可以要回的， 原因是
既然捐款人不愿捐就没必要强
求。 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葛磊
律师认为， 对此要具体情况具体
分析。

葛律师说， 捐款属于一种赠
与。 《合同法》 186条关于赠与
合同的规定， 具有救灾、 扶贫等
社会公益、 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
合同或者经过公正的赠与合同，
不适用撤销赠与的规定。 而对于
社会困难人士的捐助， 属于一种
有公益目的的赠与， 因此， 是不
可撤销的。

然而， 《合同法》 中并没有
关于误捐的情况如何处理的规
定。 本法关于不可撤销公益性赠
与的规定， 是根据社会上曾经存
在的任意撤销捐赠的情况给社会
带来的不利影响， 通过立法来保
障受捐赠人的利益。 而李先生遇
到的问题， 又是一个迫切要解决
的问题。

确属误捐可协商解决
关于什么是误捐？ 误捐行为

如何界定？ 这是处理误捐问题时
要面对的核心问题。

判断是否是误捐， 葛律师认
为， 首先应当考察捐款人对于捐
款的数额是否对外界进行过意思
表示。

2015年， 有一家企业向患血
癌的女孩黄乐平捐助20万， 后又
发函解释称款项汇错了， 实为欲
汇 2万而误在其后多打了一个
“0”， 因此要求返还15万元。 但
经 调 查 ， 该 企 业 的 总 裁 秘 书
吴 先 生曾表示过要捐20万 ， 且
已经如数将钱款汇至对方账户，
事后因领导只批准5万， 才欲要
回15万。

鉴于该企业已经对外做出捐
款20万元的表示， 且已经汇款，
并不属于 “误捐”， 因此， 无论
是从法律上还是情理上都不应要
回这15万 ， 但双方可以就此协
商。 因此事后双方经协商， 受捐
款方已经将15万退回企业。 根据
本案例可知， 误捐实际上是指所
要捐的款项与因失误而支付的数
额不一致， 而事后因企业不同意
而要回， 并不属于误捐。

葛律师认为 ， 判断是否误
捐， 还可以综合捐款人的经济实
力来推断。 若捐款人经济拮据 ，
却捐出了令人震惊的数额， 若其
主张， 可以推定其为操作失误的
误捐 。

关于 “误捐 ” 的善款的要
回， 捐款人应当首先与受捐赠人
协商， 说明情况， 在绝大多数情
况下是可以要回的。 而若遇到受
捐赠人拒绝返还的情况， 还可以
向法院提起不当得利诉讼， 由法
院根据案件的情况作出判决。 在
上述李先生误捐的案例中， 受捐
助人发起的捐款目标金额仅为
1320元， 而李先生所捐的善款明
显超出了该项目的目标金额， 因
此， 此后该基金的使用若还有剩
余， 则应当返还李先生。

“关于误捐的处理 ， 绝大多
数都通过协商解决了。” 葛律师
说， 捐款助人是好事， 但每个善
良的人在捐款时应当谨慎， 要仔
细核对所要捐的数额。

同时， 各大筹款平台在捐款
人支付善款时， 应当采取各种方
法， 比如以大写数字以及其他明
显 方 式 提 请 捐 款 人 注 意 自 己
所 捐 的项目与数额 ， 以免误捐
的发生。

□本报记者 赵新政误捐的善款还能要回来吗？

特殊岗位劳动关系认定须防4误区


